請勿直接在上面填寫!!請先下載
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學金之助學金生活服務學習 
時數抵免辦法 
學生每學期應協助校務服務或經學校同意之部落服務，服務學習時數合計應達二十四小時後始得支領助學金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減免之：
1、 通過中高級以上之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，得全數減免。 
2、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三十，得全數減免。
3、 前一學期考取與就讀科系相關之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、委託、認證或認可之證照，得全數減免。
4、 前一學期修習原住民族語言課程成績及格，一學分得減免十八小時；前一學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研習並取得結業證書，依實際研習時數減免。
5、 參加原住民族有關演講、研習及學術活動，依參與時數減免。
6、 參加學校主辦之演講及研習活動，依參與時數減免，最高以 10小時為限。
7、 [bookmark: _GoBack]完成原住民族觀影讀書會(閱讀及觀看原住民相關書籍及影視作品，並分別撰寫1,500-2,000 字心得報告)最高得抵免12 小時。 
8、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工讀，依實際工讀時數抵免。
9、 參加原資中心辦理malmananu活動，依各活動辦法規定時數抵免。
10、 參加台科原青社社課、部落探訪、成果發表、各項活動(迎新茶會、社烤、聖誕節、野餐等)，依實際活動時數抵免。
前項所稱生活服務學習，指協助學校校務行政工作或部落服務。 
	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學金之助學金生活服務學習時數表

	申請日期： 
	姓名：
	學號：

	活動名稱
	日期
	時間
	小計（時）
	證明
(相關人簽名)

	EX:原資中心活動、社團表演
	5/16 
	10:00-11:00 
	1h 
	原資中心承辦人、原青社社長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。

	共計時數______________小時

	申請人簽名：

	承辦人簽章：

	繳交申請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請相關證明人詳細核對再予以簽名
